
复印机完全服务合同（租赁合同）

合同号: CH-10    -
甲方：青岛金皓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 乙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青岛市辽宁路236号60户


地 址： 
电话：88087205传真：83812391        电 话： 
联系人：
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乙方同意从甲方租赁以下设备，并按以下条款履行合同。

	设备名称
	品牌
	型号
	数量
	功  能
	安装时读数
	安装日期

	复印机
	
	
	
	
	
	

	复印机
	
	
	
	
	
	


 注： 实际安装时读数与安装日期以双方确认为准
1、 合同期限

本合同期限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生效。

合同期限：自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合同范围

1、在合同期内由甲方提供以上设备，并免费提供合同期内的维修保养。

2、在合同期内甲方将以上门形式，免费提供机器正常运作所需要配件及耗材（碳粉、鼓、轮等），但不包括纸张、钉书订等介质。

三、履行合约之条件

1、本合同延续有效的条件以乙方满足下列条件为前提：

· 乙方应及时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应付款项；

· 乙方应保证其场地稳定的电压和电源供给，并保证有良好的接地；

· 乙方不得更改设备安装的读数表；

     2、甲方承担责任

· 机器正常使用中的损坏，甲方负责维修。

· 设备零配件正常损耗，甲方负责提供。

· 甲方应不定期至乙方检测设备,并提出合理建议。

· 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关于设备操作要点以便乙方正确使用，若乙方有需求，甲方应提供上门讲解设备使用服务。
3、乙方应负以下责任：

· 设备丢失将按市场价格予以赔偿。

· 人为损坏造成的损失，按损坏件的市场价，经双方确认后予以赔偿。

· 使用非甲方器材造成的损失，按损坏件的市场价，经双方确认后予以赔偿。

· 插错电源及由于使用环境（如电压，粉尘等）造成的损失，按损坏件的市场价，经双方确认后予以赔偿。

四、合同价格
1、 租金：

①租金及超张收费按月结算。

月复印量在       张以内，租金为      元/月。不足      张按      张收费。超出部分按       元/张收费。
②租金按复印抄表计费

 月复印量在        张以上，按抄表数每张      元收费

2、押金  乙方需付押金      元，合同终止后押金如数退还。
五、付款方式

    每月结束时，甲方将派代表对每台机器进行“月读数报告”检查及记录，根据印量计算每月正常复印量，于每月5日前核对上月的正常复印费。乙方在收到甲方开具的发票或收据并核对无误后在10个工作日内汇款于甲方收款帐户。
六、服务方式
甲方在接到乙方要求服务电话，平均一个工作日，派维修人员到现场提供服务.
七、合同的解除和变更：
乙方应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以内提出退租事宜，如果乙方未提出异议，则本合同自动顺延一年。
八、提前解约及合同纠纷。
    如果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提前解约的要求，乙方须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，并给予甲方剩余合同期适当的经济补偿。
九、协议于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正式生效

十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    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  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
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


